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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8/01 彰化縣政府副知呂季霖地政士申請終止僱用登記助理員吳進興並僱用呂宜蓁為登

記助理員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第 29 條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4/08/01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函檢送「第 42 屆全國地政盃活動競賽」第 2次領隊會議記錄一

份，請查照。 

114/08/01 行文各前理事長、全體理、監事全聯會與內政部聯合主辦不動產法學研討會『共

有物分割訴訟理論與實務審理探討暨共有物判決分割登記及稅賦探討』活動，本

會分配名額 10 人(額滿為止)，另本次活動可折抵地政士專業訓練時數 9小時時數

由全聯會核發，有意參加者請於 8月 15 日前逕向本會報名，請查照。 

114/08/01 本會假彰化地政事務所 3樓會議室召開本會第 12 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14/08/04 全聯會轉知嘉義縣政府函檢送本縣馬稠後產業園區後期產業用地(一)(半導體產

業供應鏈衛星園區)出租公告 1份，惠請公告周知，請查照。 

114/08/05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馮天來先生申請核發地政士開業執照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

第 7條等規定，准予辦理，請貴所依規定辦理，請查照。 

114/08/05 社團法人苗栗縣地政士公會函通知舉辦本會舉辦「借名登記相關案件實務及注意

事項之探討」課程，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114/08/05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請推薦貴會所屬地政士(至少三名)擔任被繼承人蕭

炳堂之財產管理人，請查照。 

114/08/05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請推薦貴會所屬地政士(至少三名)擔任被繼承人陳

秋江之遺產管理人，請查照。 

114/08/05 行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莊谷中地政士茲推薦本會莊谷中地政士擔任被

繼承人蕭炳堂之財產管理人之人選，如說明，請查照。 

114/08/05 行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莊谷中地政士茲推薦本會莊谷中地政士擔任被

繼承人陳秋江之遺產管理人之人選，如說明，請查照。 

114/08/06 全聯會轉知中華民國產業科技發展協進會函敬邀貴會協助公告與轉知第七屆「總

統創新獎」獎項徵選訊息，推薦傑出團體及個人參選第七屆「總統創新獎」，並請

同意在貴會網站連結獎項徵選訊息請查照。 

114/08/06 全聯會轉知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檢送本分署舉辦 114 年度「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

辦理自行實施更新作業暨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教育講習計畫(如附件)，

敬請轉知所屬單位(會員)踴躍報名參加，請查照。 

114/08/06 長榮大學函有關「114 年度彰化縣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專業課程講習」

招生事宜，請協助轉知各會會員，詳如說明，請查照。 

114/08/06 彰化縣政府函函轉數位發展部為辦理 2025「數據賦能 公益創新」NGO/NPO 數據培

力課程及數據創新應用輔導等系列活動，請踴躍參加，請查照。 

114/08/06 行文陳季微地政士(839) 申請加入本會案，業經本會第十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審查通過並已為您投保團體傷害保險，茲檢附會員證書一份，請查收。 

114/08/06 行文吳春秋地政士(840) 申請加入本會案，業經本會第十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審查通過並已為您投保團體傷害保險，茲檢附會員證書一份，請查收。 

114/08/06 行文黃茂傑地政士(841) 申請加入本會案，業經本會第十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審查通過並已為您投保團體傷害保險，茲檢附會員證書一份，請查收。 

114/08/06 行文林盟仁地政士(842) 申請加入本會案，業經本會第十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審查通過並已為您投保團體傷害保險，茲檢附會員證書一份，請查收。 

114/08/06 行文彰化縣政府建設處本會訂於114年8月22日(星期五)舉辦反詐騙宣導會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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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講習，敬請協助辦理場地借用登記，如說明，請查照。 

114/08/07 全聯會轉知內政部函 11 月 11 日「地政節」，業經本部 114 年 8 月 1 日台內地字第

11402634443 號公告核定為節日，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114/08/07 全聯會轉知內政部函為辦理 114 年度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非現地(書面)查核，請貴會協同地方公會宣導業者及從業人員應配合本次業務查

核，請查照。 

114/08/07 全聯會轉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函本中心訂於114年 9月12日(星期五)舉辦

【HURC 好城市講堂】之「114 年度國有房地參與危老重建實務講堂(臺北場)」活

動，敬請惠予協助轉知所屬會員報名參加。 

114/08/07 全聯會轉知交通部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函檢送 114 年第 2次交通部公路局執

行競標購買經管省道私有既成道路相關資料 1份，請協助宣導，請查照。 

114/08/07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本會會員鄭嘉佩申請終止登記助理員周玉娟之僱傭關

係，請鑒核。 

114/08/07 行文彰化縣政府本會為舉辦 114 年度會員教育講習，敬請遴派講座前來講授有關

地政士法宣導課程，實感德便，請查照。 

114/08/07 行文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本會為舉辦 114 年度會員教育講習，敬請遴派講座前來

講授有關地政士執業風險課程，實感德便，請查照。 

114/08/07 行文各會員為舉辦「地政士法宣導及地政士執業風險研討」教育講習，請查照。 

114/08/08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陳芳葳地政士申請僱用詹景閔為登記助理員案，經核符合地

政士法第 29 條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4/08/11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請推薦貴會所屬地政士(至少三名)擔任被繼承人陳

品睿之遺產管理人，請查照。 

114/08/11 行文各會員為維護執業權益，請各會員注意個人累計之教育訓練時數，是否已符

合地政士法之規定，請查照。 

114/08/11 行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賴柏仰地政士茲推薦本會賴柏仰地政士擔任被

繼承人陳品睿之遺產管理人之人選，如說明，請查照。 

114/08/12 全聯會轉知內政部函有關本部「不動產服務業資訊系統」網址更動 1案，請查照。 

114/08/13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函本中心訂於 114 年 9 月 5 日(星期五)舉辦【HURC 好城

市講堂】之「114 年度國有房地參與危老重建實務講堂(臺中場)」活動，敬請惠

予協助轉知所屬會員報名參加。 

114/08/13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地政士馮天來（身份證統一編號

N12171****）業自 114 年 8 月 13 日加入本會為會員，請查照。 

114/08/13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檢送本會第十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乙

份，請予備查。 

114/08/14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函本署訂於 114 年 9 月 12 日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

暨污染土地關係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認定準則說明會」，請惠予派員與會。 

114/08/14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請推薦貴會所屬地政士(至少三名)擔任被繼承人韓

國光之遺產管理人，請查照。 

114/08/14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函為簡化報名流程並鼓勵更多學生及社會人士參加，本局調整

「2025 臺南府城南籍圈圖台資訊加值應用競賽活動」簡章及海報內容，刪除「實

作影片」之規定，並請協助轉知所屬(或轄屬、相關單位)踴躍報名參加，報名截

止日期至 114 年 8 月 31 日止，請查照。 

114/08/14 行文林水華(808) 申請補發會員證書一份，請查收。 

114/08/14 行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蕭琬宸地政士茲推薦本會蕭琬宸地政士擔任被

繼承人韓國光之遺產管理人之人選，如說明，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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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8/14 通知召開本會第 12 屆法規研究委員會、教育訓練委員會第 1次聯席會議

【114/9/2(二)下午 2:00，本會會館】 

114/08/15 行文彰化縣地方稅務局本會為增進會員對房屋稅法規之瞭解，舉辦會員專業教育

講習，敬請指派講師協助宣導，如說明，請查照。 

114/08/18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許瑋翰(原姓名為許信菖)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

期限及事務所名稱、地址變更備查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第 8條、第 9條等規定，

予以加註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8 年 9 月 15 日，及事務所名稱、地址變更備

查，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4/08/18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信智地政士事務所(林茗檀)檢附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

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下稱本計畫及處理方法)報請備查一案，符合相

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4/08/18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昆達代書地政士事務所(吳春秋)檢附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計畫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下稱本計畫及處理方法)報請備查一案，符

合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4/08/18 行文彰化縣地方稅務局本會為增進會員對於租稅法令之瞭解，舉辦會員專業教育

講習，敬請指派講師協助宣導，如說明，請查照。 

114/08/18 行文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變更 114 年度第 6次會員教育講習場地，請查照。 

114/08/18 行文彰化縣福興鄉公所、彰化縣鹿港地政事務所、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為提供

專業的不動產相關知識，以守護民眾財產安全為初衷，宣導及揭露房產詐騙手法，

俾讓民眾及會員得以充分了解「反詐騙資訊」，擬邀請共襄盛舉聯合舉辦預防詐騙

公益講座及提供場地，如說明，請查照。 

114/08/19 愛在彰化捲袖獻愛捐血日-彰化縣不動產業界聯合捐血活動。 

114/08/21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請推薦貴會所屬地政士(至少三名)擔任被繼承人楊

絹之遺產管理人，請查照。 

114/08/21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請推薦貴會所屬地政士(至少三名)擔任被繼承人丁

良昌之遺產管理人，請查照。 

114/08/22 彰化縣政府函有關內政部「不動產服務業資訊系統」網址更動 1案，請查照。 

114/08/22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為研訂「114 年度

執行業務者收入及必要費用標準」之需，爰徵請 貴會惠於本(114)年 9 月 1 日前

依式(如說明三)提供相關建議增(修)訂意見，俾憑彙整意見後送該局參辦，轉請 

查照。 

114/08/22 本會假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7樓禮堂(彰化市中山路 2段 187 號）舉辦 114 年度第 6

次會員教育講習。 

114/08/22 社團法人新北市地政士公會第 12 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由蔡理事長文鎮、柯常

務監事焜耀及黃理事琦洲出席參加。 

114/08/25 彰化縣政府函有關貴會辦理「反詐騙宣導會員教育講習」，申請借用本府城市暨觀

光發展處多媒體視聽室 1案，復請查照。 

114/08/25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李宜玲女士申請核發地政士開業執照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

第 7條等規定，准予辦理，請貴所依規定辦理，請查照。 

114/08/25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鄭嘉佩地政士申請終止僱用登記助理員周玉娟案，經核符合

地政士法第 29 條等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4/08/25 彰化縣政府函轉內政部「查核預售屋買賣契約條文常見錯誤樣態彙整表」(114 年

8 月更新第 7版)1 份，請查照。 

114/08/25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請推薦貴會所屬地政士(至少三名)擔任被繼承人張

接河之遺產管理人，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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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8/25 行文各會員本會舉辦「如何承租承購及開發國有土地法令實務解析」課程，敬請

踴躍報名參加。 

114/08/25 行文各會員為舉辦「危老重建實務操作」教育講習，請查照。 

114/08/25 行文各會員本會為服務會員開業執照換發及加註延長開業執照有效期限，請查照。 

114/08/26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函貴會訂於114年 8月 22日(星期五)於本局7樓禮堂舉辦會員

專業教育講習協助宣導一案，敬表同意，請查照。 

114/08/26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函貴會訂於114年 9月 23日(星期二)於員林分局3樓禮堂舉辦

會員專業教育講習協助宣導一案，敬表同意，請查照。 

114/08/26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王綵諠地政士申請地政士事務所地址變更備查案，經核符合

地政士法第 9條等規定，業經本府予以變更備查，檢附清冊 1份，請查照。 

114/08/26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葉麗雲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案，經核

符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8 年 9 月 16 日及換

新執照，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4/08/27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為提升消費爭議處理效能，內政部函

請本會暨所屬各直轄市、縣(市)公會督促地政士會員強化消費爭議處理管道及成

效，並請貴會按擬訂時程定期報送本會，俾利據以彙整辦理情形，詳如說明，轉

請查照。 

114/08/27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內政部函轉行政院秘書長重申各機關

對執行「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 2.0」有功人員應即時辦理獎勵並公開表

揚，以彰顯政府打擊詐欺犯罪之決心與成效，請依說明二辦理，轉請查照。 

114/08/27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檢送本會地政研究委員會、雙地政士

制度配套修法研究小組聯席會議紀錄 1份(如附件)，請查照。 

114/08/27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函本分署定於114年 9月 2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於本分署 1樓拍賣室進行不動產拍賣事宜，並於同日下午 3時開標，請轉知貴會

會員踴躍前來參與投標競買，請查照。 

114/08/27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馮代書地政士事務所(馮天來)檢附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

畫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下稱本計畫及處理方法)報請備查一案，符合

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4/08/27 行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陳昭明地政士茲推薦本會陳昭明地政士擔任被

繼承人楊絹之遺產管理人之人選，如說明，請查照。 

114/08/27 行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莊谷中地政士茲推薦本會莊谷中地政士擔任被

繼承人丁良昌之遺產管理人之人選，如說明，請查照。 

114/08/27 行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陳冠志地政士茲推薦本會陳冠志地政士擔任被

繼承人張接河之遺產管理人之人選，如說明，請查照。 

114/08/29 社團法人新北市地政士公會函本會第 12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業於民國 114 年 8

月 22 日召開完畢，承蒙各位長官暨同業先進蒞臨指導，或賜贈花籃祝賀，倍增本

會光彩，隆情厚誼，不勝感激，特再函表謝忱。 

114/08/29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本會預定於114年12月03(三)~04日

(四)計 2 天 1 夜，假苗栗「泰安觀止溫泉會館」召開第 11 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翌日辦理地政士同業聯誼活動，皆由社團法人苗栗縣地政士公會承辦，敬請

儘速逕向該會報名登記，俾利預先安排並如期出(列)席參加，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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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2款、第 3項、第 10 條第 1項規定，在於明確
區分所有權人間之相鄰關係，倘非進入相鄰區分所有權人之專有部分，即無以完成
維護專有部分，相鄰區分所有權人自有容忍義務 
裁判字號：113 年度訴字第 4173 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4 年 07 月 11 日 

要  旨：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2款、第 3項、第 10 條第 1項規定， 

              在於明確規範區分所有權人間之相鄰關係，以杜紛爭，故倘非進入或使用 

              相鄰區分所有權人之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即無以完成其維護、修繕 

              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該相鄰區分所有權人自有容忍之義 

              務。 

          二、除非工作物所有人能舉證證明民法第 191 條第 1 項但書所示之情形存在， 

              得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外，因土地上之工作物造成他人之損害，即 

              推定工作物所有人有過失，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所謂土地上 

              之工作物，係指以人工作成之設施，建築物係其例示，而建築物內部之設 

              備如天花板、樓梯、水電配置管線設備等，屬建築物之成分者，為建築物 

              之一部，應包括在內。 

----------------------------------------------------------------------------- 

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其價額，目的係著重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使
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基於被害人發還優先原則，限於個案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
人時，始無庸宣告沒收或追徵 
裁判字號：114 年度台上字第 2094 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4 年 06 月 25 日 

要  旨：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其價額，係法院剝奪犯罪行為人之不法所得，將之收歸 

          國有之裁判。目的係著重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 

          享犯罪之成果，藉以杜絕犯罪誘因，而遏阻犯罪。並基於被害人發還優先原則 

          ，限於個案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時，始無庸宣告沒收或追徵。 

----------------------------------------------------------------------------- 

祭祀公業財產上之收益，一般習慣是充為祭祀其祖先之費用，但祭祀費用之外之殘
額，要如何處理之問題，並無一定習慣可循，可依各祭祀公業之規約，或祭祀公業
之慣例處理 
裁判字號：114 年度台上字第 95 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4 年 06 月 18 日 

要  旨：祭祀公業之派下，對產生於祭祀公業之權利，依其一定份額有請求分配權；但 

          對於共有地之持分，則無固定持分。祭祀公業財產上之收益，一般習慣是充為 

          祭祀其祖先之費用，但祭祀費用之外之殘額，要如何處理之問題，並無一定習 

          慣可循，可依各祭祀公業之規約，或祭祀公業之慣例處理。 

----------------------------------------------------------------------------- 

參與犯罪組織罪，係以行為人加入以實施特定犯罪為目的所組成之有結構性組織，
並成為該組織成員為要件，倘僅因偶發情事，而與犯罪組織成員共同實行犯罪或提
供部分助力，要無評價為參與犯罪組織之餘地 
裁判字號：114 年度台上字第 239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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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日期：民國 114 年 06 月 25 日 

要  旨：參與犯罪組織罪，係以行為人加入以實施特定犯罪為目的所組成之有結構性組 

          織，並成為該組織成員為要件。既曰參與，自須行為人主觀上有成為該組織成 

          員之認識與意欲，客觀上並有加入參與之行為，始得以該罪相繩；倘僅係因偶 

          發情事，而與犯罪組織成員共同實行犯罪或提供部分助力，祇能依其所參與實 

          行或提供助力之罪名，論以共同正犯或幫助犯，要無評價為參與犯罪組織之餘 

          地。 

----------------------------------------------------------------------------- 

確定判決以及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債務人以既判力基準時以後所發
生清償、提存、免除、抵銷、消滅時效、契約解除或撤銷等事由，於執行程序終結
前，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非法所不許 
裁判字號：114 年度上易字第 160 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4 年 08 月 06 日 

要  旨：強制執行法第 14 條第 1項所定債務人異議之訴，係債務人就執行名義所示之 

          債權，以其執行名義成立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本於程序 

          法上之異議權，以排除執行名義執行力為目的之訴訟。據此，確定判決以及與 

          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債務人以既判力基準時以後所發生清償、提 

          存、免除、抵銷、消滅時效、契約解除或撤銷等事由，於執行程序終結前，提 

          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非法所不許。 

-----------------------------------------------------------------------------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乃起造人使用他人土地興建建物，於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
時，應備具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惟尚不能以土地所有權人出具使用權同意書，即
推認其與起造人間必成立土地使用借貸關係 
裁判字號：114 年度台上字第 986 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4 年 07 月 30 日 

要  旨：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乃起造人使用他人土地興建建物，於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 

          照時，應備具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惟起造人使用他人土地興建建物之權源， 

          原因多端，尚不能以土地所有權人出具使用權同意書，即推認其與起造人間必 

          成立土地使用借貸關係。 

----------------------------------------------------------------------------- 

因契約互負債務之當事人，如一方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僅他方享有同時履行抗辯
權，而雙務契約若為承攬關係，一般咸認承攬人有先為給付之義務 
裁判字號：114 年度台上字第 868 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4 年 07 月 31 日 

要  旨：按債權人基於債之關係，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民法 199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 

          債務人之給付義務，包含債之關係所生之主給付義務、從給付義務，及應斟酌 

          債權人權利、合法權益及利益之保護義務（附隨義務），確保債權人之給付利 

          益獲得最大可能之滿足。如有違反，應依其違反態樣，分別負給付不能、給付 

          遲延及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又因契約互負債務之當事人，如一方有 

          先為給付之義務者，僅他方享有同時履行抗辯權，此觀民法第 264 條第 1 項之 

          規定自明。而雙務契約若為承攬關係，參酌民法第 505 條第 1項所規定報酬後 

          付原則，一般咸認承攬人有先為給付之義務。 

----------------------------------------------------------------------------- 

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所為之承認，並無中斷時效可言，僅於債務人明知時效完成之
事實而仍為承認行為，或雖不知該請求權時效已完成，但以契約承諾其債務者，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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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認已拋棄時效利益 
裁判字號：114 年度台上字第 536 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4 年 07 月 17 日 

要  旨：所謂侵害型不當得利，乃指無法律上之原因，侵害歸屬他人權益內容而獲有利 

          益。主張依此類型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即受損人，固無庸就不當得利成 

          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原因舉證證明，惟仍須先舉證受益人取得利益，係基於受 

          益人之「侵害行為」而來，必待受損人舉證後，受益人始須就其有受利益之法 

          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此外，中斷消滅時效之承認，須債務人向債權人表示 

          認識其權利存在，始足當之。且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所為之承認，並無中斷時 

          效可言，僅於債務人明知時效完成之事實而仍為承認行為，或雖不知該請求權 

          時效已完成，但以契約承諾其債務者，始可認已拋棄時效利益。 

----------------------------------------------------------------------------- 

繼承人請求分割公同共有之遺產，性質上為處分行為，如係不動產，於未辦妥繼承
登記前，不得為之，且不動產之繼承登記，得由任何繼承人為全體繼承人聲請，除
經全體同意得申請為分別共有之登記外，均應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 
裁判字號：114 年度台上字第 1190 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4 年 08 月 07 日 

要  旨：遺產分割，係以整個遺產一體予以分割，並非以遺產中個別之財產分割為對象 

          。繼承人請求分割公同共有之遺產，性質上為處分行為，如係不動產，於未辦 

          妥繼承登記前，不得為之。此外，不動產之繼承登記，得由任何繼承人為全體 

          繼承人聲請之，除經繼承人全體同意，得申請為分別共有之登記外，均應申請 

          為公同共有之登記。 

----------------------------------------------------------------------------- 

債之清償，除當事人另有訂定或依債之性質不得由第三人清償者外，債務人亦得使
第三人履行，故判斷契約之當事人為何人，應視契約上係以何人之名義締結之而定 
裁判字號：114 年度台上字第 1124 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4 年 08 月 06 日 

要  旨：因契約所生債權債務關係，其債權債務之主體應以締結契約名義上之當事人為 

          準。至債之清償，除當事人另有訂定或依債之性質不得由第三人清償者外，債 

          務人亦得使第三人履行。因此，判斷契約之當事人為何人，應視契約上係以何 

          人之名義締結之而定。 

----------------------------------------------------------------------------- 

每期營業稅申報，於各期申報完畢，即已結束，以「一期」作為認定逃漏稅次數之
計算，區別不難，獨立性亦強，於經驗、論理上，難認各期之行為與接續犯之概念
相符，若其犯罪時間係在刑法修正刪除連續犯規定後，自應分論併罰 
裁判字號：114 年度上訴字第 2550 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4 年 07 月 09 日 

要  旨：營業稅之申報，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5 條第 1項明定，營業人不 

          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二月為一期，於次期開始十五日內，向稽徵機關申報， 

          而每年申報時間，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之 1 第 1項 

          規定，應分別於每年一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之十五日前向稽 

          徵機關申報上期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是每期營業稅申報，於各期 

          申報完畢，即已結束，以「一期」作為認定逃漏營業稅次數之計算，區別不難， 

          獨立性亦強，於經驗、論理上，難認各期之行為與接續犯之概念相符，若其犯 

          罪時間係在刑法修正刪除連續犯規定後，自應分論併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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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釋中央研究院就其所辦理公共建設，得為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5條第 2項

所稱主辦機關，適用該法及其相關規定 

發文單位：財政部 

發文字號：台財促字第 11425520280 號 

發文日期：民國 114 年 08 月 08 日 

要  旨：令釋中央研究院就其所辦理公共建設，得為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5條第 

          2 項所稱主辦機關，適用該法及其相關規定 

全文內容：中央研究院就其所辦理之公共建設，得為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5條第 2 

          項所稱主辦機關，適用該法及其相關規定。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